
海上救難 
SEA LIFE-SAVING 

在海上救難方面，東沙的成效斐然，如同南海黑夜中一盞明燈，為鄰近各國 

受難的船隻及漁民提供最及時的援助。以民國101年8月26日的澎湖籍「得財 

富」救援案為例，當時「天秤」颱風以摧枯拉朽般的風勢重擊本島恆春地區 

後，受到第15號「布拉萬」颱風牽引往南行進，造成東沙島附近海域掀起狂 

濤巨浪，最大陣風達15級；「得財富」漁船不敵巨浪擱淺，本署東沙指揮部 

及東沙分隊人員，甘冒生命危險，隨即派艇搏浪救援，船上7名船員（臺籍3 

人、印尼籍4人）均安然獲救，廣受社會輿論好評。 

第參章 

巨浪滔天，海巡同仁搏命救援。             環礁水淺難行，改用橡皮艇接運救援。 

 

船員在怒海風雨中看見海巡艇，如同看見媽祖化身。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再如101年12月18日，琉球籍「昇福財」號漁船於東沙海域附近發出遇險訊 

號，本署獲報後立即通報相關單位啟動救援機制，東沙指揮部利用島上雷達 

掌握「昇」船動態，另一方面透過漁業電台利用無線電呼號、衛星電話等， 

設法與「昇」船取得聯繫，最後出動2艇16人、結合空軍C130運輸機進行海空 

聯合搜救任務，並以起火冒煙之「昇」船為中心點、擴大搜救範圍，隨後在 

下午2時許，尋獲棄船逃生，載浮載沉的5名船員（台籍2人、印尼籍3人）並 



安全送往東沙島上安置。 

 

海巡艇尋獲棄船逃生載浮載沉的5名船員      立即協助船員接駁上海巡艇 

 

 

    將獲救船員安置於東沙島上，並給予食物及醫療協助。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統計本署歷年醫療救援資料，受理緊急就醫之船員共計150員，其中除了臺 

灣漁民，亦不乏菲律賓、香港及越南國籍船員，東沙同仁在海域執法的強勢 

作為之外，也顯現大愛無國界的菩薩心腸。 

 

 

 

 

 


